
 

 

 

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  

曾蔭權先生  

 

曾先生：  

積極不干預政策與政府的含糊新角色  

 

行政長官於 2006 年 9 月 19 日發表文章，回應公民黨較早前的公開

信，謹此致謝。只可惜，該篇文章非但未澄清有關問題，反造成更

多混淆。文章並無直接回應我們提出的簡單問題：政府有沒有改變

多年來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若已改變，新政策有何不同？  

 

  文章似乎表示，改變的只是名稱和標籤，而標籤並不重要。你

只是將「積極不干預」此一過時的含糊術語，改為通俗淺白的「大

市場、小政府」。你相信這個說法更準確，更容易為社會大眾瞭解。 

 

  但另一方面，你卻似乎表示該政策已轉變，因為「世界已改變，

香港亦跟隨此大勢」，政府須適當介入市場，以應付經濟發展的需

要。用語不同，反映出政策已逐漸調整。  

 

  觀乎公眾對該篇文章的意見，很明顯，所謂「大市場、小政府」

的說法絕不清晰；你對這個標籤究竟包含甚麽政策的描述，亦並不

明確。  

 



 

 

  更重要的是，你的回應遠遠不足以回應香港特區目前的社會情

況。  

 

  行政長官諒必知道，香港市民從來無權選擇政府的管治哲學。

行政長官或有憲制權力任意制訂指導思想，但這些原則未經民主程

序授權，因而欠缺真正的認受性。故此，行政長官理應清晰地說明

政府的管治原則為何，如何運作，以及在欠缺民主制度下，可透過

甚麼程序修改。這些只是最低限度的責任。  

 

  你在文章中聲稱，「香港社會已有共識：政府的基本經濟角色

是提供基本架構，讓市場有效運作；若市場機制明顯出現不完美之

處，政府便應該介入。」  

 

  可是，政府身為香港所有土地（除一幅以外）的業權人，制訂

一切土地規劃及政策；政府究竟怎樣「提供基本架構讓市場有效運

作」？懇請明確解釋。此外，亦請一併說明，政府的入境政策、教

育政策、以至對歧視的取態，怎樣提供架構讓市場有效運作？以法

例規管平衡進口的貨物，亦是另一個應說明的例子。以上提及的只

是眾多例子的一部份。由此可見，政府的管治哲學，影響香港市民

的日常生活，遠遠超出經濟的範圍。  

 

我們無意就你選取的標籤作學術上的爭辯  ─  那些口號是否準確清

晰，實話實說，市民大眾將來自有公論。我們希望探討的是，這些

口號是否有實質的內容，如有的話內容為何。政府未能以清晰的語

言解釋其管治哲學，將對香港的管治造成以下三重風險：  



 

 

 

1.  若政府拒绝制訂明確的指引，公眾怎能確信，政府不會利用

這種含糊不清的管冶哲學，把它作為偏袒個別利益集團的辯解理

由？數碼港和迪士尼樂園的先例，公眾記憶猶新。  

 

2.  香港社會受全球化的影響日甚一日，例如環境污染和貧窮問

題日益惡化。單靠自由市場無往而不利的信念，己經不能輕易解決

這類問題。在此情況下，公眾怎能確信，政府已學懂以嶄新理念運

用其手上干預的權力，應付上述的危機？正如上週出版的《經濟學

人》雜誌指出，「事實證明，很多工人似乎不能分享全球化帶來的

經濟成果，這是對傳統經濟學說的重大考驗」。  

 

3.  若政府表示將扮演新角色但又不能確定該角色的具體內涵，

社會其他持份者（包括商界和第三部門團體）又怎麼能夠相應調整

自身的角色？若政府並無清晰指引自我約束其行為，隨心任意而

行，商界和公民社會又怎能各司其職，無所顧慮地為大眾提供服務？  

 

  這些問題關乎重大公眾利益。公民黨認為，行政長官有逼切的

需要向公眾解釋政府如何紓解上述問題。此外，亦請閣下回應上一

封公開信的六項具體疑問，以便社會各界人士透過公開透明的過程

和客觀的辯論，參與塑造政府的新角色。  

 

 為此，公民黨與香港城市大學當代中國研究計劃將合作舉行論

壇，並邀請了多名經濟學者、社會團體代表以及議員，共同就此進

行更深入而廣泛的討論。我們衷心的希望，特區政府能派出代表參



 

 

與是次論壇。正如  閣下所建議，我已向  閣下的辦公室主任曾俊

華先生發出邀請，隨函並附上論壇的詳細資料。  

 

敬候賜覆。  

 

鈞安！  

 

 

 

 

公民黨黨魁  

余若薇  

 

2006 年 9 月 23 日  

 


